第2頁 共2頁

申請繼承遺產及骨灰說明

1、 申請書1份（表格本處提供）：得由代理人書寫，但繼承人應簽章。。

2、 親屬關係公證書1份：由大陸繼承人出具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臺灣海基會驗證。

其內包括亡故榮民來臺前之婚姻狀況、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、姊妹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（以出生先後順序填寫），已亡故者仍需列入，並載明死亡年月日；如係養子女應檢附臺灣地方法院裁定之收養證明。

3、 委託代辦公證書1份：由繼承人出具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臺灣海基會驗證，其內容包括：

（1） 委託人（繼承人）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  人民證影本。

（2） 受委託人（代理人）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身分證影本。

（3） 委託事項應載明用途為「遺產繼承」。

4、 親屬系統表1份（表格本處提供）：由繼承人及代理人填寫、切結，繼承人簽名並蓋章須與公證書之簽名及蓋章相同。

5、 被繼承人除戶謄本1份：由代理人向戶政單位辦理。

6、 法院裁定通知書1份：由代理人向被繼承人設籍之當地法院聲請「繼承表示」准予備查通知書，（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，須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3年內向法院聲請，本處列名「副本」機關）。

7、 切結書1份（切結書本處提供）：代理人填寫，須附身分證影本。
8、 繼承人常住人口登記卡、居民身分證影印本各1份及繼承人最近3個月內全身（4乘6吋）照片1張。

9、 其他足資證明為亡故退除役官兵繼承人之相關文件。
10、 保證書1份：領回骨灰、遺產時填寫。

11、 健保退保証明1份：（榮民若於大陸地區亡故時檢附）由代理人向亡故榮民戶籍所在地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辦理。

12、 死亡公証書3份：榮民若於大陸地區亡故時檢附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臺灣海基會驗證。

13、 請逐項回答下列問題並提供相關佐証資料：

（1） 故榮民曾否返鄉探視繼承人？日期為何？有無返鄉探親與繼承人合影相片。（請於照片上說明人員姓名及親屬關係）

（2） 故榮民曾與繼承人書信往來之文件。
（3） 回復時請繼承人確實簽名並蓋章（與申請繼承相同印章），如由他人代為回復，請代筆人簽章。
（4） 聯絡地址、郵編、信件等字跡書寫端正，如未能辨視將退回申請文件。
附記：

宜蘭縣榮民服務處（承辦遺產繼承業務）

地址：（26058）宜蘭市校舍路200號

電話：（03）938-0233 

財團法人兩岸交流基金會（簡稱：海基會）

地址：（10465）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6號
電話：（02）2533-5995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

地址：（260）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

電話：（03）925-2001
